
关于《博乐市优化营
商环境的十条措施》
的政策解读

        2023年10月28日，博乐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了
《博乐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十条措施》（博市政办发
〔2023〕60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措施》），现就有关问题
解读如下：



     根据2023年9月7日博乐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专题会要求，博乐市发改委梳理、完善优化营商环

境措施，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摸排了全市包含个体工商户、民营企业、规上企业在内的108家企业，

征集到企业融资难、融资贵、招工难、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等若干突出问题。针对以上问题，9月
21日，博乐市发改委组织市财政局、市场监管局、人社局、司法局等相关单位召开专题会议讨论研

究，集思广益，进一步理清文件起草思路和主要内容。9月26日，将初步形成的十条措施向10个相关

单位、11个乡镇场（街道）发函征求意见建议，充分吸纳各部门反馈意见后，最终形成《博乐市优

化营商环境的十条措施》，并在博乐市第十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五次常委会议研究通过。

一、制定背景



     优化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须之举，也是我国深化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。近年来，

博乐市多措并举优化营商环境，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坚持“服务利企便民、办事依法依规、信息

公开透明、数据开放共享”的原则，不断优化服务流程，创新服务方式，提高办事效率，为企为民

服务质量不断提高。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落实党中央和自治区、自治州党委关于优化营商

环境的决策部署，推动《博乐市实施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三年行动方案（2023—2025 年》高水平落地

见效，全力打造全疆领先的营商环境，博乐市发改委积极落实市党委、政府工作要求，围绕融资难、

融资贵、招工难、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等企业急难愁盼的突出问题，开展专题研究，牵头起草了

《博乐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十条措施》。

二、制定过程



 推行“企业宁静日”制度Part 01  /

 推进跨部门综合监管Part 02  /

 提升金融服务质量Part 03  /

 加强企业用工保障Part 04  /

 完善公共法律服务Part 05 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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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落实人才引进子女就学需求Part 06  /

 提升涉企税务服务水平Part 07  /

 优化政务服务水平Part 08  /

 推行“柔性执法”措施Part 09  /

 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Part 10  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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博乐市优化营商环境的十条措施

     《措施》共有十条，分别为推行“企业宁静日”制度、推进跨部门综合监
管、提升金融服务质量、加强企业用工保障、完善公共法律服务、落实人才引
进子女就学需求、提升涉企税务服务水平、优化政务服务水平、推行“柔性执
法”措施、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。

     《措施》将全方位解决企业在开办、经营、用人、融资、注销、政策申报
等方面的疑难事项和复杂问题，进一步提升我市为企服务质量，着力打造“无
事不扰、有求必应”的营商环境。


